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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400+民間串聯參與計畫 

—科技創新應用篇 申請簡章 

一、 計畫緣起 

    1624荷蘭東印度公司跨海來臺，於大員(今安平)築熱蘭遮堡作為據點，

自此臺灣作為東亞地區的航道重要節點，被帶入世界物質與文化交換的龐

大體系中，以臺南作為臺灣連結世界的窗口，各種歷史與族群在這塊土地

上衝突、合作、共生共榮的種種過程，不只形塑了臺南，更建構了臺灣。 

   從大員到臺灣，臺南見證人群變遷、文化匯流，承載著豐富且多元的

文化資產與歷史記憶。本計畫以「臺南 400」核心口號「一起臺南‧世界

交陪」概念出發，邀請民間各界為參與對象。希望透過科技創新應用以臺

南作為焦點，公私協力共同展現 2024作為另一個 400開始的未來與前瞻。 

二、 計畫目的 

    以「臺南 400」三大核心價值「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出

發，共同打造更多元、更有生命力的城市活動。本計畫將延續《臺南 400+》

徵件計畫架構及形式，提案面向呼應「臺南 400」系列活動之八大主題，

包含永續農業、文化治理、創新城事、創意健康、全民教育、全民運動、

城市食力、未來生活。期許提案單位能在各產業領域中，找尋臺南 400 三

大核心價值，結合科技創新面向，發揮創意與想像，勾勒出臺南在面向未

來時的多樣性可能。 

    同時希望透過本計畫，形成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建立合作模式，共同

推動在地文化觀光與經濟，形塑臺南更為深廣的長期認同。讓參與的市民

與遊客都能夠感受臺南的熱情和活力。 

三、 申請時間與方式(主辦單位保留異動權) 

(一) 自公告日起至 113年 10月 31日止。 

(二) 線上報名/收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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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以 email 寄件報名：tn400mascot@gmail.com 

2. 請於 email 主旨註明「臺南 400+民間串聯參與計畫—科技創新

應用篇(申請單位名稱)」。 

3. 本案僅開放線上報名收件，不受理實體文件。 

4. 由本局定期辦理審查事宜。 

(三) 相關資料文件下載：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官網→主題活動→「臺南

400」專區。 

(四) 徵件結果公告：將公布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官網並通知入選者，

未入選者不另行通知。 

四、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五、 提案說明 

(一) 申請單位自由發想規劃科技運用相關串聯企劃，提案類型不拘。 

(二) 本案非經費補助案，臺南市政府於本提案內為官方協助角色。 

六、 提案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持永久居留證之外籍人士或經政府立

案之法人、機構、團體或商業登記之事業、個人工作室等。 

(二) 同一機構、團體、事業單位或個人以申請一案為限，其負責人、

代表人或計畫成員不得再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 

七、 申請內容 

(一) 資格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或永久居留證、政府機關核准立案商業

登記、設立登記、公司/變更/登記等。前述證明文件得以列印公

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申請單位經營項目須與

申請授權提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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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計劃書：提案計畫書電子檔 1 式 1 份，請以 PDF 檔為主，檔

案大小不得超過 5MB(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提案內容：名稱、背景及緣起、核心理念、執行策略與步驟、

期程與地點、預期目標與效益等。 

2. 公益回饋項目：預期效益、執行策略與步驟等。 

3. 法規檢討：計畫所涉之相關法規，應說明對應法規之配套方案

(如資訊安全、使用者數據及隱私權等常見面向)。 

4. 建議市府協助事項：需要行政協調以及必要性說明，例如：場

地借用、宣傳支援等。 

5. 商家或企業資料與過往實績：營業項目或企業特色、曾參與或

主導的重要專案、與政府部門合作經驗等，請提供成果量化或

質化圖表等佐證文件。 

(三) 申請表：詳附件一。 

八、 審查方式 

(一) 資格審：就各提案計畫書格式進行審查，包含申請資格是否符合

規定、資料是否齊備等，資格審不符者，不予進入初審。 

(二) 初審：由主辦單位就通過資格審之提案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包

含計畫內容完整度、計畫內容與計畫主軸及目的之連結度及關聯

性等；初審未通過者，不另通知複審。 

(三) 複審：由審查委員會就通過初審之申請單位進行實地簡報，並依

計畫內容審查與核定是否通過。 

九、 審查項目 

(一) 計畫內容與臺南 400核心精神及價值連結度(30%)。 

(二) 計畫完整性及創意表現(25%)。 

(三) 提案單位之執行能力及實績(20%)。 

(四) 公益回饋計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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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群眾參與度(10%)。 

十、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報名者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於本活動進行過程中之拍攝、錄影

或提供相關照片或動態影像，做為紀錄、宣傳推廣、行銷本活動

或相關活動之用，並得以任何形式發表前述之相片或動態影像。 

(二) 通過者應配合出席本案相關活動，如記者會、發表會、行銷活動

等。 

(三) 通過者提案內容於實際執行階段確實有執行困難者，經本局許可

始可變更提案內容。 

(四) 通過提案如有不符規定或涉及仿冒、抄襲，侵犯智慧財產權或第

三方權利等情事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入選資格，並追回已給予

之獎助措施，要求所受之損害賠償。 

(五) 本案著作權屬提案單位所有，其著作權及其相關成果得作為營利

使用；惟提案內容所提供之文字、照片及其他資料，應同意無償

授權主辦單位非營利使用，不限區域、期間或次數等限制。 

(六) 本案相關費用或成本均由提案單位自行負擔，提案單位行銷及宣

傳文宣、方案宣傳內容經本局認定有損害本局形象之虞者，或未

依申請提案執行者，經本局通知後提案單位應即予改善處理。 

(七) 凡送件報名者，視為同意並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如因本徵選辦

法及其他規定未詳盡之事項發生爭議事件，主辦單位保有最終決

定之酌情權，並保有隨時修訂本簡章之權利。 

(八)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本局修正補充之，並隨時公告於活動

官網。 

(九) 提案單位對本簡章之相關文字如有疑義，以本局之解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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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400+民間串聯參與計畫 

—科技創新應用篇申請表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個人：(個人之名稱) 

□公司團體：(公司行號、團體之名稱) 

身分證字號 
(非個人申請者免填) 統一編號／ 

立案證號 

(非團體申請者免填) 

聯絡資訊 

聯絡人  

電話  

Email  

地址  

同意申請規

則聲明 (務必

用印簽名方

視為有效報

名) 

1. 報名之各類提案絕無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等情事，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

申請單位願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2. 申請單位已詳細參閱申請說明且同意相關規定，所附報名文件資料均屬實，如有

違反，本局不予受理或取消授權。 

個人申請者簽名／公司大小印及負責或代理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用印／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申請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